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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-2-1 福建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
致：福建省月德贵招标代理服务有限公司

单位名称(自然人姓名):福建晨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自然人身份证号码):91350100MA2Y3GBK5T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:林懿

联系地址和电话: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上海街道工业路 360号

（原怡园路东侧）中央第五街 1#楼 19层 20办公、13705053334

我单位(本人)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公正和诚实信

用等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并郑重承诺:

一、我单位(本人)具备采购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: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；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

条规定的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

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除单一来源采购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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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外，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

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”情形。

我单位(本人)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及有效

性负责，并已知晓如提供资格承诺函不实，可能涉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(一)项规定的“提供虚假材料谋

取中标成交”违法情形。经调查属实的，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:“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

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

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

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”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。

供应商：福建晨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28 日

注：

1.我单位(本人)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(含自然人)；

2.资格承诺的供应商应在投标(响应)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

诺函，否则，视为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人的资格及资信文件，

按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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